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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向何处去？
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这不仅是每个

人面临的人生选择，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一
直面临的分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
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 2011年末首次超
过50%，2019年末突破60％，而1978年尚不
足20%。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40多年
间，推进城镇化的具体路径，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重心又有明显不同。

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
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

出，中国要走小城镇模式，要“及早研究小城
镇社区的空间布局”“农民安心在小城镇生
活，才是小城镇发展的出路”。费老率先提
出的“苏南模式”，讲的就是乡镇企业的传
奇。

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
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小城镇、大
战略”问题。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1980年10月，
原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
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
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
针。1984年 1月，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
例》，第一次以法规形式确认了这一方针。

2012年，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曾
公开表示，“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不能再
发展了，对于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如果
没有现代化的地铁，交通是一场灾难。”在他
看来，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我国城
镇化的方向。

为什么“新基建”的机会还在大城市？
做强“核心城市”，培育都市圈
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大城市”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对规模效应、集聚创新的追
求成为主流。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
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
局。”

去年 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培育
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
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通过发挥核心大城
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和特色小镇的带
动力，提升城市群竞争力。

地方层面，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忙着“强
省会”；“千万人口城市”接连扩容；郑州“请
叫我特大城市”的喜悦溢于言表；区域中心
城市纷纷组局畅想“都市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
心主任倪鹏飞看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实际上
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过去特别强调小城
镇，现在又特别强调大城市”。

他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2020年会上表示，城市体系已经不是一种形

态的大城市或小城市非此即彼的体系了，而
将是多种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共存的体
系，“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才是中国未来城
市化道路的方向”。

此前，《求是》杂志最新文章分析认为，
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
律，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这篇文
章还指出：

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
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
目“摊大饼”。

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
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
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南昌，你得支棱起来啊
01、聚集失衡是核心问题
倪鹏飞指出，城市规模和形态伴随城市

化率的提升在扩大与多样化。
1950年，世界城市化率达到 30%之前，

城市规模和形态体系由单中心小城市主导。
19世纪中期，城市化率超过 50%的英

国，出现大伦敦郊区化和以伦敦到利物浦为
轴线的连绵城市带。1920年，城市化率达到
50%的美国，出现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大西
洋沿岸城市带形成。

1950 年至 2018 年，世界城市化率从
30%提升到 55%，1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
部人口比重从29.9%上升到42.2%。城市规
模快速大型化同时，形态迅速多样化，大聚
集、小分散的以都市区和城市群为主体的城
市体系逐步形成。目前，欧盟50%的人口生
活在30个主要城市群中。

与此同时，“聚集失衡”成为城市规模和
形态演进中的核心问题。

拉美国家城市体系规模扩大过度，2018
年 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18%，居世界第一。亚洲城市及城市体系规
模加速扩大，2018年 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为15%，居世界第二。城市快
速大型化使大城市面临空气污染、交通拥
堵、基础设施不足的严峻挑战。

在倪鹏飞看来，本世纪以来，几乎所有
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出现了伴随聚集的失
衡，即人口、产业流入地和人口、产业流出地
的收入差距扩大。为此，各国都在采取措施
予以应对，而不是推波助澜。

无论从国际相关理论还是实证研究来
看，都证实了“从单中心城市到多中心大都
市区，再到城市群进而大都市带，最后到城
市网络”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单中心城
市、多中心都市圈和城市群都存在最优规
模，城市规模位序符合齐普夫法则。

倪鹏飞强调，城市的空间分布是聚集和
扩散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而非聚集一种力
量，市场失灵或政府过度干预都会带来诸多
问题。

城市形态不正常，实际是用地不正常

02、“马太效应”式的过度分化
具体到中国城市规模与形态问题上，倪

鹏飞认为，一个明显特征是在大型化的同时
出现多形态并存。

首先，单中心城市体系呈现出哑铃型迹
象。即大城市人口和小城镇人口比重大，中
小城市比重小。

其次，出现大型化趋势。
再次，城市主导规模形态与城市化相对

应，分别走过了 1978~1995 年间的小城镇
（城镇化率30%以前）主导时代和1996~2010
年的大城市（城镇化率 30%~50%）主导时
代，2011年以后正进入都市圈、城市群（城镇
化率50%以上）主导时代。

与此同时，伴随聚集演进的是分化在加
剧。

倪鹏飞说，虽然“丰满的理论”期望“聚
集的平衡”，但“骨感的现实”是，已经出现了
伴随聚集的多尺度的过度分化——在地区
人口分化同时出现的人均收入分化，少数区
域和少数人群高度富裕，多数区域和多数人
群相对贫困。

在经济空间从“分散聚集”走向“集中聚
集”再向“聚集扩散”过程中，城市与区域之
间一定程度的分化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倪
鹏飞强调，这种由行政级别决定资源分配与
市场失灵相强化的机制所导致的“马太效
应”式的过度分化，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而
且严重威胁着经济效率。

03、多层次嵌套结构
中国城市能否从集聚中走向平衡？如

何应对过度分化？
倪鹏飞指出，理论模型已经证明，大国

可以形成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实证检验也
显示，中国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正在形成。
这其中，一个重要遵循即是符合“齐普夫法
则”。

按照他的观点，尽管此前研究普遍认为
中国城市体系的首位度或者集中度较低，不
符合齐普夫法则。但新的视角研究发现：

首先，全球主要国家的各城市群、我国
城市群内部的各城市、中心城市（大都市圈）
的各城区，其规模位序正在向齐普夫分布收
敛。

其次，在交通设施、政策制度、公共服务
等中性时，即对各形态城市规模位序影响不
显著时，各形态的体系规模分别符合齐普夫
法则。当这些因素对规模位序影响显著时，
各形态的体系将偏离齐普夫法则。

齐普夫法则，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中，城市规模与位序存在负相关。一个国家
的最大城市的人口，会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
两倍，会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一直到
是第N大城市的N倍。

假设区域最大城市的人口为 1600万，
第二大城市会是 800万，第三大城市为 533
万，排在第十六位的城市，人口规模为 100
万。

而按照多种形态嵌套的城市体系思想、
城市规模位序的齐普夫法则，以及城市最优
规模权威研究的经验参考值，对未来 15年
全国城市人口（不包括小城镇）各形态规模
位序分布进行多情景模拟后，倪鹏飞及其团
队发现：

最小城市人口为 20万，最大中心城区
人口为 519万左右，在此条件下最大都市圈
城市人口为 1980万左右，最大城市群人口
为 1亿左右，此时城市群数量为 17个左右，
并且各种类型大小的都市圈至少有 103个，
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城区至少有1474个。

“这可能是最接近未来中国城市群、都
市圈、中心城市的多层次嵌套结构的一个情
景。”倪鹏飞表示。

04、“十四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倪鹏飞建议，制定“十四

五”及未来 15年的城镇化规划和国土空间
规划，应以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支撑重塑中
国经济发展空间体系，同时以齐普夫法则为
参考布局多层嵌套的全国城市新体系。

让城市群包含着大都市圈、大中小城
市、小城镇，既让不同形态的城市保持合理
规模，又让多种形态城市协调发展。让中小
城市与小城镇分享和化解中心城区的正负
外部性。让所有功能区域都能分享多形态
嵌套的规模报酬递增红利。

倪鹏飞还建议，政府制定战略、规划和
政策需对单中心城市无限大保持谨慎。

随着技术进步，全世界的城市总体大型
化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定技术条件城市大型
化是有限度而不是无限度。但强势政府容
易导致城市首位过高及人口过度集中，并带
来“城市病”等多种经济社会问题。

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
比较大，虽然过去在战略导向上是“小城
镇”，但是按行政级别分配资源已经导致与
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大城市偏好”，并已
经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

因此，规划必须首先确定首位城区、首
位城市圈、首位城市群的合理规模，然后参
考齐普夫法则确定随后的各形态规模，而不
能竞相扩大。

此外，他还建议，以合理城乡人口体系
为基础构建全国一体的公共产品体系。

具体来说，应基于全国城市群、都市圈
和城市以及城镇乡村的人口和产业可能的
齐普夫规模分布趋势，布局尺度不同、聚集
密度不同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治
理体系。

既要告别按照行政级别布局公共产品
的做法，又要防止在已经不合理公共产品布
局的基础上，将人口与公共产品简单挂钩，
导致公共服务与人口“面多加水，水多加
面”，更要防止一方面不合理布局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利用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和迁
徙。


